
证券代码：002541�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3-032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安徽省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奖励支持

的意见》（长双管

[2013]114

号），同意从县财政加快支持工业发展资金中拨出

2065

万元奖励资金，用以奖励

与支持公司发展。

上述资金已于近日收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

公司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3

年

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2日

证券简称：深天健 证券代码：000090� � � �公告编号：2013-43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2

月

12

日下午，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天健房

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健地产公司

"

）在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拍卖中， 以人民币

5.02

亿元的成交价格竞得临港万祥社区宗地编号为

H0406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成交土地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位置：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万祥社区

宗地用途：普通商品房

宗地总面积：

48,711.7

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

≤68,196.38

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

≤1.4

建筑限高

≤50

米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使用年限：

70

年

天健地产公司已于成交当日与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订了 《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540� �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3-086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

境外投资设立亚太科技

(

美国

)

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美国投资设立亚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亚太美国

"

）（详见

2013

年

11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

编号：

2013-079

、

2013-080

）。 亚太美国已办理完成注册手续并取得了注册证明文件。

2013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取得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证书编号：商

境外投资证第

3200201300588

号。 主要情况如下：

1

、境外名称：

APALT Technology (USA) Inc.

亚太科技（美国）有限公司

2

、设立方式：新设

3

、投资主体：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比：

100%

4

、注册资本：

50

万美元

5

、经营年限：

30

年

6

、投资总额：

500

万美元（现汇）

7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铜铝合金材料等的销售，商业投资（中国内地除外）

8

、批准文号：苏境外投资

[2013]00466

号

公司正在抓紧办理国家外汇主管部门的审批事项，审批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3日

股票代码：600006� � � �股票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3-047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郑州市汽车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郑政

[2013]5

号），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收到郑州市中牟县财政局拨付的郑州日产节能环保

CDV

车型

研发及产业化资金

12,261,500.00

元。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以上政府补贴认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

2013

年度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2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3－028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１４％

１７２．３

亿元

约

１９７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２０ ％

２２．７

亿元

约

２７．２

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９

元

０．７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收入增加。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002618� � �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3－052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１５３

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２２６４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２６．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

，

９９６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８

，

０９６．８１６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到账，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６７９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

认。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工商变更材料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取得了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２０１９１２８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科技大楼

法定代表人：刘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８

，

２６４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８

，

２６４

万元

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

，

７３５．６６５

万元

６４．２５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

，

５２８．３３５

万元

３５．７４４％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料、高频柔性电路、柔性电路封装基板、高精密

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提供自产产品技术咨询服务。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3－48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

授信业务，公司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

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

它授信业务，公司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

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

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和其它授信业务，公司同意为新澳特纤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

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

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和其它授信业务， 公司同意由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新澳特纤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推选沈学

如先生，迟健先生、徐利英女士、宋满元先生、李建飞先生、吴玉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推选虞卫民先生、肖维红女士、王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被提名的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各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将提交有关监管机构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将对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累积投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六）

９

：

３０

在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题为：

１

、《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同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沈学如，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苏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历任张家港市毛纺织染总厂书记兼厂长、江苏华纺（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及党总支书记、江苏省张家

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曾获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镇企业家、中国纺织行业企业家创业奖等荣

誉。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

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澳洋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澳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澳洋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格玛斯特种织物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澳洋家居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家港澳洋医院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华盈彩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扬子纺纱有限公司董事，

张家港扬子精梳毛条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润盛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广东润盛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江苏鼎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澳洋顺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淮安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澳洋园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澳洋生态农林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张家港绿园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昆明螺狮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机油泵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张家港宏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沈学如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沈学

如先生持有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４１．０９％

的股权，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迟健，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新疆玛纳斯县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常委，昌吉州第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历任张家港市九州毛条

厂财务科长、江苏华纺（集团）公司财务总监、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迟健先生持有本公司

４．４０％

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利英，女，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大专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历任张家港市毛纺

织染总厂财务科副科长、江苏华纺（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张家港市第十

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本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澳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

务总监，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澳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澳洋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江苏澳洋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徐利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徐利

英女士持有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１２５％

股份。

宋满元，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共党员，硕士学历，工程师。 曾在西北轻工业学院

任大学讲师，历任华芳集团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华芳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家港旭芳成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

宋满元先生持有本公司

０．２３％

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建飞，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大专学历。 曾任张家港市华康建筑工程公司工区主

任、江苏澳洋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自一九九八年至今任塘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

任江苏澳洋置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张家港市宏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李建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玉芳，女，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江苏华纺（集团公司）化纤分

厂生产科长、澳洋集团化纤分厂生产科长、化纤厂厂长，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吴玉芳女士持有本公司

０．１５％

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虞卫民，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工学学士，高级经济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国

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国家注册化工工程师。曾被授予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现任江苏省

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理

事、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化纤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理事、江苏省勘察设计协会理事、江苏省

纺织工程学会理事、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化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南大学教授、《江苏纺织》杂志编委、江

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新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虞卫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维红，女，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六年十月，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中国注册税务师（非执业会员）。历任张家港市审计局公交科办事员、江苏兴联会计师事务所驻张家港办

事处主任、张家港市审计事务所办事员、所长、牡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张家港华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肖维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志刚，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三年三月，本科学历，证券投资分析师、金融理财师。 历任张家

港市粮食局直属粮库副主任、张家港市粮食局人事科副科长、华泰证券张家港业务部营业部主任、华泰证券

张家港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华泰证券张家港营业部运行总监，现任华泰证券张家港金港营业部经理。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志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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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以通信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春雷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提名蒋春雷先生、徐进法先

生、邬广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上各被提名监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

以上各被提名监事候选人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将对候选人进行逐个表决，累积投票。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蒋春雷，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大专文化，张家港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一九九六年

至今任张家港市万源毛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蒋春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进法，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历任河北村大队长、副书记、书记，塘市镇副业公司

经理、书记，塘市镇党委委员，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华纺集团副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工会主席、

监事会监事长，兼任电厂厂长、书记，澳洋科技副总经理，现任澳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

徐进法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邬广松，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本科学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历任安徽安托

港彩印复合包装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办公室主任、浙江义乌百思得集团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浙江义

乌喜得康彩印包装厂厂长。 现任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邬广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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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现就提名虞卫民先生、肖维红女士、王志刚先生为江

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已同意出任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

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江苏

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

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

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3－51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本公司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阜宁澳洋”）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

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

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２

、本公司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玛纳斯澳洋”）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

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玛纳斯澳

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

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

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３

、本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澳特纤”）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

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玛纳斯新

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新澳特纤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

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４

、玛纳斯澳洋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澳特纤”）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

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和其它授信业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玛纳斯澳洋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由玛纳斯澳洋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为新澳特纤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

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具体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有关问题的说

明》，上述担保事项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一）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住 所： 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澳洋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迟健

注册资本：

６８

，

０２９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差别化粘胶纤维、普通粘胶纤维制造销售，纺织原料（除皮棉）、纺织品化工产品（农药及其它危险

化学品除外，化肥、农膜限零售）销售，自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者限制企业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阜宁澳洋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７．０６％

的股权；叶荣明先生持有其

２．９４％

的股权。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４４７

，

７７９

，

１１２．９４ １

，

４６３

，

４０９

，

４９５．８９

负债总额

１

，

０１７

，

０６０

，

８９０．３９ １

，

０５７

，

２５７

，

５０７．０４

净资产

４３０

，

７１８

，

２２２．５５ ４０６

，

１５１

，

９８８．８５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４１７

，

１２２

，

００１．２１ ２

，

１６８

，

５１７

，

６０２．７２

净利润

２４

，

５６６

，

２３３．７０ ２４５

，

９６４．６０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２５％ ７８．９６％

４

、信用状况

阜宁澳洋信用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二）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住 所： 玛纳斯县城西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迟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粘胶纤维及粘胶纤维品、可降解纤维、功能性纤维制造、销售；纺织原料（皮棉除外）、纺织品、农副

产品（粮食收购、批发除外）、化工产品（农药、化肥、危险品除外）销售、畜产品及其辅料收购、加

工、销售；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资质后经营）；蒸汽热供应。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玛纳斯澳洋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玛纳斯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新疆天业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市舜启化工有限公司、应志勤分别持有其

２０％

、

１５％

、

１０％

、

４％

的股权。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１３８

，

７００

，

２４２．１９ １

，

１１１

，

５７８

，

６０２．１７

负债总额

７６４

，

４２３

，

８６２．３８ ７３６

，

７０６

，

８２８．２６

净资产

３７４

，

２７６

，

３７９．８１ ３７４

，

８７１

，

７７３．９１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３００

，

９６７

，

１４１．２７ ２

，

０５６

，

３９７

，

６１０．４２

净利润

－５９５

，

３９４．１０ １２

，

７６２

，

５９１．８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７．１３％ ６９．７７％

４

、信用状况

玛纳斯澳洋信用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名 称： 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住 所： 新疆玛纳斯县城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迟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差别化粘胶纤维、普通粘胶纤维制造销售，纺织原料（除皮棉）、纺织品化工产品（农药及其它危险

化学品除外，化肥、农膜限零售）销售，自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

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者限制企业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产权及控制关系

新澳特纤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合计控制其

８０．４０％

的权益。 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６０％

的

股权，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公司间接控制其

２０．４％

的股权。

３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资产总额

２３０

，

８０１

，

７４６．８７ ３１７

，

５１８

，

８２４．２２

负债总额

１６５

，

４７２

，

４００．１０ ２５５

，

０２７

，

５４８．８６

净资产

６５

，

３２９

，

３４６．７７ ６２

，

４９１

，

２７５．３６

财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２５

，

０３０

，

８８５．８５ ５６１

，

７９０

，

５２３．１６

净利润

２

，

８３８

，

０７１．４１ １２

，

３８３

，

２９５．５０

资产负债率

７１．６９％ ８１．０９％

４

、信用状况

玛纳斯新澳信用良好，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一）本公司为阜宁澳洋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

、担保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担保金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

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阜宁澳洋的实际借款

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二）本公司为玛纳斯澳洋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３

、担保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担保金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

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玛纳斯澳洋的实际借

款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三）本公司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被担保方：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３

、担保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担保金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

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根据新澳特纤的实际借款

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１

、担保方：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２

、被担保方：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３

、担保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担保金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具体

办理担保时与相关银行签订担保合同。

５

、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签订担保合同，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玛纳斯澳洋股东会审议批准后，玛纳斯澳

洋根据新澳特纤的实际借款情况在担保限额之内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担保的原因

１

、本公司为阜宁澳洋提供担保

阜宁澳洋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９７．０６％

的股权。 阜宁澳洋具备

１６．５

万吨

／

年的粘胶短纤

生产能力。 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阜宁澳洋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为了满足阜宁澳洋的经

营需要、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作用，公司同意为阜宁澳洋提供担保。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同意为阜宁澳洋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为保证期满后银行借款和授信的需要，公司为其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间内的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尚有未履行完毕的实际担保余额， 这些尚未履行完毕

的担保余额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 即本次本公司为阜宁澳洋的担保总额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包括上

述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

２０１４

年（本次被担

保的债权的形成期间），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２

、本公司为玛纳斯澳洋提供担保

玛纳斯澳洋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玛纳斯澳洋具备

８．５

万吨

／

年的粘胶短纤，

８

万吨

／

年的棉浆粕的生产能力。 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玛纳斯澳洋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

为了满足玛纳斯澳洋的经营需要、合理利用财务杠杆作用，公司同意为玛纳斯澳洋提供担保。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同意为玛纳斯澳洋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玛纳斯澳洋的实际借贷情况，为保证期满后银行授信的需要，公司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的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尚有未履行完毕的实际担保余额， 这些尚未履行完毕

的担保余额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 即本次本公司为玛纳斯澳洋的担保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包括

上述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

２０１４

年（本次被

担保的债权的形成期间），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３

、本公司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新澳特纤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其

８０．４％

的权益。 新澳特纤具备

５

万吨

／

年的粘胶短纤

生产能力。 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新澳特纤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为了满足新澳特纤的经

营需要，公司同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同意为新澳特纤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玛纳斯澳洋的实际借贷情况，为保证期满后银行授信的需要，公司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的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尚有未履行完毕的实际担保余额， 这些尚未履行完毕

的担保余额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 即本次本公司为新澳特纤的担保总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包括上

述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

２０１４

年（本次被担

保的债权的形成期间），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４

、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新澳特纤和玛纳斯澳洋都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玛纳斯澳洋持有新澳特纤

４０％

股权。 本项担保是

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玛纳斯澳洋、新澳特纤的实际资信状况，为了满足新澳特纤的经营需要、合

理利用财务杠杆作用，由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本公司同意由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提供担保。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同意由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为其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与银行发生的流动资金借款和其他授信业务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新澳特纤的实际借贷情况，为保证期满后银行授信的需要，

由玛纳斯澳洋为其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内的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尚有未履行完毕的实际担保余额， 这些尚未履行完毕

的担保余额合并计入本次审议的担保总额之内， 即本次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的担保总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包

括上述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如这些已审批但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余额延续至

２０１４

年（本次

被担保的债权的形成期间），则累计计入本次担保限额之内。

（二）风险评估

本次被担保的三家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三家公司信用良好、偿债能力良好，未发生逾

期还款的情况。 被担保的三家公司都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三）反担保情况

被担保的三家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是根据公司所在行业的实际情况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和信用状况作出的，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经营需要。

２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都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

险。

３

、上述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有关

问题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和本公司《对外担保制度》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

意根据上述规定将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阜宁澳洋提供担保

５３

，

０７４

万元；为玛纳斯澳洋提供担保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控股子公司玛纳斯澳洋为新澳特纤担保

７

，

８９９．５０

万元；

公司对新澳特纤暂未有直接担保责任。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合计

７２

，

１０２．７５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总资产的

２４．４６％

、净资产的

１２２．２４％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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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张

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５．１．１

沈学如

５．１．２

迟健

５．１．３

徐利英

５．１．４

宋满元

５．１．５

李建飞

５．１．６

吴玉芳

５．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５．２．１

虞卫民

５．２．２

肖维红

５．２．３

王志刚

６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６．１

蒋春雷

６．２

徐进法

６．３

邬广松

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公司已将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报送深交所审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

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证券时报》或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３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向公司登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

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

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４

）现场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登记时间：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股东大会召开前的正常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澳洋国际大厦

１１

楼，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澳洋国际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满元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６９９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５９８５５２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镇中路澳洋国际大厦

１１

楼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１８

四、备查文件

１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进行投票。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阜宁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玛纳斯新澳特种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４

《关于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玛纳斯新澳特种

纤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１

、非独

立董事

候选人

１

、沈学如先生 投票数

２

、迟 健先生 投票数

３

、徐利英女士 投票数

４

、宋满元先生 投票数

５

、李建飞先生 投票数

６

、吴玉芳女士 投票数

２

、独立

董事候

选人

１

、肖维红女士 投票数

２

、虞卫民先生 投票数

３

、王志刚先生 投票数

６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１

、蒋春雷先生 投票数

２

、徐进法先生 投票数

３

、邬广松先生 投票数

注：

１

、上述一至四项在选项中打钩，五、六项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

２

、上述第五项议案，需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一次累积投票选举。

３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董（监）事人数的乘

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监）事候选人。

４

、委托人应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填入分配投票权数量，做出投票指示；委托人分配投票权

数量不得超过所拥有的累积投票权数，如果超过，则对该次累积投票的委托无效，视为弃权。 如委托人未作

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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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李忠先生、庞建伟先生（二人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届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３

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以上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忠，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大专学历。历任塘市毛纺织染总厂科员、江苏华纺集

团车间主任、江苏澳洋实业集团厂长助理。 现任本公司

３５ＫＶ

变电所负责人、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李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庞建伟，男，中国国籍，汉族，生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一九九〇年至今，在本公司热电厂工作，历任电厂值

长，电厂设备科助理，现任

３５ＫＶ

变电所站长、电气技术员、高级电工。

庞建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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